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嘉小字第438號

原      告  曾泓凱  

被      告  銘仁大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惟仁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3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3,811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264元，及自本判

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

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

「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於必要時得加

記理由要領」。本件為適用小額程序事件，判決僅加記理由要

領。

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在網路上刊登廣告，販賣「蝦皮陪跑教練課程」（下稱

陪跑課）、「圖文帶貨實戰變現課程」（下稱帶貨課）。其

中陪跑課部分價值新臺幣（下同）3,314,000元，包含價值9

8,000元之「60天陪跑目標達成計畫進度表」（下稱陪跑課

程甲）、價值98,000元之「一對一諮詢」、價值60萬元之

「【代買代付】提供商品進貨金流」、價值30萬元之「【貨

櫃等級物流】降低運輸成本」（下稱陪跑課程課程乙）、價

值200萬元之「【倉庫出貨優化顧問】提供SOP專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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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陪跑課程丙）、價值12萬元之「獨家選品機器人殺手

級應用（一年）」、價值98,000元之「人哥一對一輔導」

（下稱陪跑課程丁）。

　㈡原告於113年2月26日給付98,000元（包含先前給付之定金2,

000元）購買陪跑課，再於113年3月25日給付25,800元購買

帶貨課。

　㈢原告購買課程後，兩造以傳送簡訊方式聯繫，另原告曾於11

3年3月9日至10日參加「蝦皮電商菁英老闆局-臺北培訓」實

體課程，於113年3月25日參加嘉義高鐵站多人會面，於113

年4月15日參加帶貨課分享會。

　㈣帶貨課於113年6月18日開始，原告經被告通知後未到課。

　㈤原告於113年7月2日向被告傳送簡訊，以被告未撥空回覆原

告提問，或回覆內容消極，未履行債務為由，請求退費。

　㈥被告於113年7月6日將原告退出網路聊天群組。

原告就陪跑課部分，請求按被告廣告宣稱之課程價值比例，退

還課程甲費用2,898元、課程乙費用8,871元、課程丙費用59,1

43元、課程丁費用2,898元；就帶貨課部分，請求被告退還圖

文帶貨實操課程費用13,800元。本院判斷如下：

　㈠消費者保護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

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

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款、第10款規定「本法所用名詞定

義如下：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

或接受服務者。二、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

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三、消費關係：指消

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十、

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

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

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

約」，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或訪

問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應將下列資訊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

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二、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對價、付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款期日及方式、交付期日及方式」；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

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

限」。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方式與消費者訂立契約時，如

發生消費訴訟，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應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其已將服

務之內容，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非

由消費者就服務之內容負舉證責任。依「法官知法」、「法

律屬於法院專門」之原則，關於法律之評價、判斷及適用，

係法院之職責，法院就當事人之主張及提出之證據依調查證

據程序確定事實後，即應依職權尋求、發現法之所在，不受

當事人所表示或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兩造於本件雖未引用

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為攻擊防禦方法，本院仍得予以引用後裁

判。

　㈡依兩造簡訊往來之截圖，原告為消費者，被告為企業經營

者，被告以網際網路為方法，將課程出賣原告，原告已給付

價金，依前開法條規定及說明，兩造間發生通訊交易之消費

關係，被告應依契約提出課程服務以為給付。惟被告於契約

訂立時，僅以廣告方式記載課程題綱（見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究竟原告可得受領之課程服務為何，被告未依同法第

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原

告。則被告對於原告所提出，形式上與課程題綱相關之問

題，如無法於合理期間內給予正確回答，自應認為被告未履

行其債務；又被告授課形式，如非廣告宣稱之「一對一諮

詢」、「一對一輔導」，因不符原告之合理預期，亦應認為

被告未履行其債務。若謂被告得以抽象之廣告，取代其依消

費者保護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義務，顯難貫徹同法第

1條第1項所揭示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立法目的。

　㈢依兩造簡訊往來之截圖，原告曾於113年3月12日向被告訂貨

20箱，被告回覆「我也剛開始配合〜還沒拿過」，對於原告

所詢「物流單號」，迄114年3月20日止，僅提供其中8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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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原告所詢食品類商品能否海運快遞（簡訊所謂「海

快」）、玩具類商品如何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訊所謂

「BSMI」）申請商品檢驗、洗面乳售價是否合乎行情，被告

含糊其詞，或以需向他人詢問回應，可見其並未於合理期間

內給予正確回答。其次，原告於113年3月9日至10日參加

「蝦皮電商菁英老闆局-臺北培訓」實體課程，於113年3月2

5日參加嘉義高鐵站多人會面，於113年4月15日參加帶貨課

分享會，皆為講師與學員一對多之課程，並非廣告宣稱之

「一對一諮詢」、「一對一輔導」，被告未曾提供一對一課

程，不符原告之合理預期。再者，陪跑課程丙、丁部分，被

告以原告業績尚未到達百萬元以上，無授課需求為由，未提

出給付，惟未舉證證明原告同意以業績為授課條件，應認為

其未履行。是原告主張被告未履行陪跑課程甲、乙、丙、丁

之債務，堪信為真。被告辯稱已為迅速且完整之給付，否認

違約，尚非可採。原告於113年7月2日向被告傳送簡訊，請

求退費，經核屬於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已發生效力。則原

告請求按廣告所稱價值比例退還陪跑課程甲、乙、丙、丁費

用合計73,811元（計算式：98,000+300,000+2,000,000+98,

000＝2,496,000，98,000*2,496,0003,314,000≒73,81

1，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屬有據。

　㈣帶貨課部分，原告自認課程於113年6月18日開始，其未到

課。又原告於113年4月15日參加之帶貨課分享會，參酌原告

前開自認，容屬開課前之交流活動，原告對該日分享縱有不

滿意情形，尚難認為被告於開課後確定不能履行債務。原告

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受領課程，被告自無債務不履行

情形，原告以此為由終止契約，不發生效力，被告無返還費

用義務。則原告請求被告退還圖文帶貨實操課程費用13,800

元，容屬無憑。

原告依兩造間契約終止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3,811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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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表明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判

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應送達於

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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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嘉小字第438號
原      告  曾泓凱  
被      告  銘仁大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惟仁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3,811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264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本件為適用小額程序事件，判決僅加記理由要領。
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在網路上刊登廣告，販賣「蝦皮陪跑教練課程」（下稱陪跑課）、「圖文帶貨實戰變現課程」（下稱帶貨課）。其中陪跑課部分價值新臺幣（下同）3,314,000元，包含價值98,000元之「60天陪跑目標達成計畫進度表」（下稱陪跑課程甲）、價值98,000元之「一對一諮詢」、價值60萬元之「【代買代付】提供商品進貨金流」、價值30萬元之「【貨櫃等級物流】降低運輸成本」（下稱陪跑課程課程乙）、價值200萬元之「【倉庫出貨優化顧問】提供SOP專案規劃」（下稱陪跑課程丙）、價值12萬元之「獨家選品機器人殺手級應用（一年）」、價值98,000元之「人哥一對一輔導」（下稱陪跑課程丁）。
　㈡原告於113年2月26日給付98,000元（包含先前給付之定金2,000元）購買陪跑課，再於113年3月25日給付25,800元購買帶貨課。
　㈢原告購買課程後，兩造以傳送簡訊方式聯繫，另原告曾於113年3月9日至10日參加「蝦皮電商菁英老闆局-臺北培訓」實體課程，於113年3月25日參加嘉義高鐵站多人會面，於113年4月15日參加帶貨課分享會。
　㈣帶貨課於113年6月18日開始，原告經被告通知後未到課。
　㈤原告於113年7月2日向被告傳送簡訊，以被告未撥空回覆原告提問，或回覆內容消極，未履行債務為由，請求退費。
　㈥被告於113年7月6日將原告退出網路聊天群組。
原告就陪跑課部分，請求按被告廣告宣稱之課程價值比例，退還課程甲費用2,898元、課程乙費用8,871元、課程丙費用59,143元、課程丁費用2,898元；就帶貨課部分，請求被告退還圖文帶貨實操課程費用13,800元。本院判斷如下：
　㈠消費者保護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款、第10款規定「本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二、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三、消費關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十、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應將下列資訊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二、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對價、付款期日及方式、交付期日及方式」；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方式與消費者訂立契約時，如發生消費訴訟，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應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其已將服務之內容，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非由消費者就服務之內容負舉證責任。依「法官知法」、「法律屬於法院專門」之原則，關於法律之評價、判斷及適用，係法院之職責，法院就當事人之主張及提出之證據依調查證據程序確定事實後，即應依職權尋求、發現法之所在，不受當事人所表示或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兩造於本件雖未引用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為攻擊防禦方法，本院仍得予以引用後裁判。
　㈡依兩造簡訊往來之截圖，原告為消費者，被告為企業經營者，被告以網際網路為方法，將課程出賣原告，原告已給付價金，依前開法條規定及說明，兩造間發生通訊交易之消費關係，被告應依契約提出課程服務以為給付。惟被告於契約訂立時，僅以廣告方式記載課程題綱（見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㈠），究竟原告可得受領之課程服務為何，被告未依同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原告。則被告對於原告所提出，形式上與課程題綱相關之問題，如無法於合理期間內給予正確回答，自應認為被告未履行其債務；又被告授課形式，如非廣告宣稱之「一對一諮詢」、「一對一輔導」，因不符原告之合理預期，亦應認為被告未履行其債務。若謂被告得以抽象之廣告，取代其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義務，顯難貫徹同法第1條第1項所揭示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立法目的。
　㈢依兩造簡訊往來之截圖，原告曾於113年3月12日向被告訂貨20箱，被告回覆「我也剛開始配合～還沒拿過」，對於原告所詢「物流單號」，迄114年3月20日止，僅提供其中8箱，又原告所詢食品類商品能否海運快遞（簡訊所謂「海快」）、玩具類商品如何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訊所謂「BSMI」）申請商品檢驗、洗面乳售價是否合乎行情，被告含糊其詞，或以需向他人詢問回應，可見其並未於合理期間內給予正確回答。其次，原告於113年3月9日至10日參加「蝦皮電商菁英老闆局-臺北培訓」實體課程，於113年3月25日參加嘉義高鐵站多人會面，於113年4月15日參加帶貨課分享會，皆為講師與學員一對多之課程，並非廣告宣稱之「一對一諮詢」、「一對一輔導」，被告未曾提供一對一課程，不符原告之合理預期。再者，陪跑課程丙、丁部分，被告以原告業績尚未到達百萬元以上，無授課需求為由，未提出給付，惟未舉證證明原告同意以業績為授課條件，應認為其未履行。是原告主張被告未履行陪跑課程甲、乙、丙、丁之債務，堪信為真。被告辯稱已為迅速且完整之給付，否認違約，尚非可採。原告於113年7月2日向被告傳送簡訊，請求退費，經核屬於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已發生效力。則原告請求按廣告所稱價值比例退還陪跑課程甲、乙、丙、丁費用合計73,811元（計算式：98,000+300,000+2,000,000+98,000＝2,496,000，98,000*2,496,0003,314,000≒73,811，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屬有據。
　㈣帶貨課部分，原告自認課程於113年6月18日開始，其未到課。又原告於113年4月15日參加之帶貨課分享會，參酌原告前開自認，容屬開課前之交流活動，原告對該日分享縱有不滿意情形，尚難認為被告於開課後確定不能履行債務。原告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受領課程，被告自無債務不履行情形，原告以此為由終止契約，不發生效力，被告無返還費用義務。則原告請求被告退還圖文帶貨實操課程費用13,800元，容屬無憑。
原告依兩造間契約終止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3,81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表明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宣臻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嘉小字第438號

原      告  曾泓凱  

被      告  銘仁大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惟仁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3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3,811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264元，及自本判

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

  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

  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

  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於必要時得加記

  理由要領」。本件為適用小額程序事件，判決僅加記理由要領

  。

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在網路上刊登廣告，販賣「蝦皮陪跑教練課程」（下稱

    陪跑課）、「圖文帶貨實戰變現課程」（下稱帶貨課）。其

    中陪跑課部分價值新臺幣（下同）3,314,000元，包含價值9

    8,000元之「60天陪跑目標達成計畫進度表」（下稱陪跑課

    程甲）、價值98,000元之「一對一諮詢」、價值60萬元之「

    【代買代付】提供商品進貨金流」、價值30萬元之「【貨櫃

    等級物流】降低運輸成本」（下稱陪跑課程課程乙）、價值

    200萬元之「【倉庫出貨優化顧問】提供SOP專案規劃」（下

    稱陪跑課程丙）、價值12萬元之「獨家選品機器人殺手級應

    用（一年）」、價值98,000元之「人哥一對一輔導」（下稱

    陪跑課程丁）。

　㈡原告於113年2月26日給付98,000元（包含先前給付之定金2,0

    00元）購買陪跑課，再於113年3月25日給付25,800元購買帶

    貨課。

　㈢原告購買課程後，兩造以傳送簡訊方式聯繫，另原告曾於113

    年3月9日至10日參加「蝦皮電商菁英老闆局-臺北培訓」實

    體課程，於113年3月25日參加嘉義高鐵站多人會面，於113

    年4月15日參加帶貨課分享會。

　㈣帶貨課於113年6月18日開始，原告經被告通知後未到課。

　㈤原告於113年7月2日向被告傳送簡訊，以被告未撥空回覆原告

    提問，或回覆內容消極，未履行債務為由，請求退費。

　㈥被告於113年7月6日將原告退出網路聊天群組。

原告就陪跑課部分，請求按被告廣告宣稱之課程價值比例，退

  還課程甲費用2,898元、課程乙費用8,871元、課程丙費用59,1

  43元、課程丁費用2,898元；就帶貨課部分，請求被告退還圖

  文帶貨實操課程費用13,800元。本院判斷如下：

　㈠消費者保護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

    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

    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款、第10款規定「本法所用名詞定

    義如下：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

    或接受服務者。二、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

    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三、消費關係：指消

    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十、

    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

    、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

    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

    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

    方式訂立契約時，應將下列資訊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

    面，提供消費者：二、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對價、付款期日

    及方式、交付期日及方式」；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

    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

    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企業經

    營者以通訊交易方式與消費者訂立契約時，如發生消費訴訟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但書規定，應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其已將服務之內容，以

    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非由消費者就服

    務之內容負舉證責任。依「法官知法」、「法律屬於法院專

    門」之原則，關於法律之評價、判斷及適用，係法院之職責

    ，法院就當事人之主張及提出之證據依調查證據程序確定事

    實後，即應依職權尋求、發現法之所在，不受當事人所表示

    或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兩造於本件雖未引用消費者保護法

    規定為攻擊防禦方法，本院仍得予以引用後裁判。

　㈡依兩造簡訊往來之截圖，原告為消費者，被告為企業經營者

    ，被告以網際網路為方法，將課程出賣原告，原告已給付價

    金，依前開法條規定及說明，兩造間發生通訊交易之消費關

    係，被告應依契約提出課程服務以為給付。惟被告於契約訂

    立時，僅以廣告方式記載課程題綱（見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㈠

    ），究竟原告可得受領之課程服務為何，被告未依同法第18

    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原告

    。則被告對於原告所提出，形式上與課程題綱相關之問題，

    如無法於合理期間內給予正確回答，自應認為被告未履行其

    債務；又被告授課形式，如非廣告宣稱之「一對一諮詢」、

    「一對一輔導」，因不符原告之合理預期，亦應認為被告未

    履行其債務。若謂被告得以抽象之廣告，取代其依消費者保

    護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義務，顯難貫徹同法第1條第1

    項所揭示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立法目的。

　㈢依兩造簡訊往來之截圖，原告曾於113年3月12日向被告訂貨2

    0箱，被告回覆「我也剛開始配合～還沒拿過」，對於原告所

    詢「物流單號」，迄114年3月20日止，僅提供其中8箱，又

    原告所詢食品類商品能否海運快遞（簡訊所謂「海快」）、

    玩具類商品如何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訊所謂「BSMI」）

    申請商品檢驗、洗面乳售價是否合乎行情，被告含糊其詞，

    或以需向他人詢問回應，可見其並未於合理期間內給予正確

    回答。其次，原告於113年3月9日至10日參加「蝦皮電商菁

    英老闆局-臺北培訓」實體課程，於113年3月25日參加嘉義

    高鐵站多人會面，於113年4月15日參加帶貨課分享會，皆為

    講師與學員一對多之課程，並非廣告宣稱之「一對一諮詢」

    、「一對一輔導」，被告未曾提供一對一課程，不符原告之

    合理預期。再者，陪跑課程丙、丁部分，被告以原告業績尚

    未到達百萬元以上，無授課需求為由，未提出給付，惟未舉

    證證明原告同意以業績為授課條件，應認為其未履行。是原

    告主張被告未履行陪跑課程甲、乙、丙、丁之債務，堪信為

    真。被告辯稱已為迅速且完整之給付，否認違約，尚非可採

    。原告於113年7月2日向被告傳送簡訊，請求退費，經核屬

    於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已發生效力。則原告請求按廣告所

    稱價值比例退還陪跑課程甲、乙、丙、丁費用合計73,811元

    （計算式：98,000+300,000+2,000,000+98,000＝2,496,000

    ，98,000*2,496,0003,314,000≒73,811，元以下四捨五入

    ），應屬有據。

　㈣帶貨課部分，原告自認課程於113年6月18日開始，其未到課

    。又原告於113年4月15日參加之帶貨課分享會，參酌原告前

    開自認，容屬開課前之交流活動，原告對該日分享縱有不滿

    意情形，尚難認為被告於開課後確定不能履行債務。原告因

    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受領課程，被告自無債務不履行情

    形，原告以此為由終止契約，不發生效力，被告無返還費用

    義務。則原告請求被告退還圖文帶貨實操課程費用13,800元

    ，容屬無憑。

原告依兩造間契約終止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3,811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表明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應送達於他

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宣臻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嘉小字第438號

原      告  曾泓凱  

被      告  銘仁大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惟仁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3,811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264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本件為適用小額程序事件，判決僅加記理由要領。

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在網路上刊登廣告，販賣「蝦皮陪跑教練課程」（下稱陪跑課）、「圖文帶貨實戰變現課程」（下稱帶貨課）。其中陪跑課部分價值新臺幣（下同）3,314,000元，包含價值98,000元之「60天陪跑目標達成計畫進度表」（下稱陪跑課程甲）、價值98,000元之「一對一諮詢」、價值60萬元之「【代買代付】提供商品進貨金流」、價值30萬元之「【貨櫃等級物流】降低運輸成本」（下稱陪跑課程課程乙）、價值200萬元之「【倉庫出貨優化顧問】提供SOP專案規劃」（下稱陪跑課程丙）、價值12萬元之「獨家選品機器人殺手級應用（一年）」、價值98,000元之「人哥一對一輔導」（下稱陪跑課程丁）。

　㈡原告於113年2月26日給付98,000元（包含先前給付之定金2,000元）購買陪跑課，再於113年3月25日給付25,800元購買帶貨課。

　㈢原告購買課程後，兩造以傳送簡訊方式聯繫，另原告曾於113年3月9日至10日參加「蝦皮電商菁英老闆局-臺北培訓」實體課程，於113年3月25日參加嘉義高鐵站多人會面，於113年4月15日參加帶貨課分享會。

　㈣帶貨課於113年6月18日開始，原告經被告通知後未到課。

　㈤原告於113年7月2日向被告傳送簡訊，以被告未撥空回覆原告提問，或回覆內容消極，未履行債務為由，請求退費。

　㈥被告於113年7月6日將原告退出網路聊天群組。

原告就陪跑課部分，請求按被告廣告宣稱之課程價值比例，退還課程甲費用2,898元、課程乙費用8,871元、課程丙費用59,143元、課程丁費用2,898元；就帶貨課部分，請求被告退還圖文帶貨實操課程費用13,800元。本院判斷如下：

　㈠消費者保護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款、第10款規定「本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二、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三、消費關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十、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應將下列資訊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二、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對價、付款期日及方式、交付期日及方式」；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方式與消費者訂立契約時，如發生消費訴訟，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應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證明其已將服務之內容，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非由消費者就服務之內容負舉證責任。依「法官知法」、「法律屬於法院專門」之原則，關於法律之評價、判斷及適用，係法院之職責，法院就當事人之主張及提出之證據依調查證據程序確定事實後，即應依職權尋求、發現法之所在，不受當事人所表示或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兩造於本件雖未引用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為攻擊防禦方法，本院仍得予以引用後裁判。

　㈡依兩造簡訊往來之截圖，原告為消費者，被告為企業經營者，被告以網際網路為方法，將課程出賣原告，原告已給付價金，依前開法條規定及說明，兩造間發生通訊交易之消費關係，被告應依契約提出課程服務以為給付。惟被告於契約訂立時，僅以廣告方式記載課程題綱（見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㈠），究竟原告可得受領之課程服務為何，被告未依同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原告。則被告對於原告所提出，形式上與課程題綱相關之問題，如無法於合理期間內給予正確回答，自應認為被告未履行其債務；又被告授課形式，如非廣告宣稱之「一對一諮詢」、「一對一輔導」，因不符原告之合理預期，亦應認為被告未履行其債務。若謂被告得以抽象之廣告，取代其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義務，顯難貫徹同法第1條第1項所揭示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立法目的。

　㈢依兩造簡訊往來之截圖，原告曾於113年3月12日向被告訂貨20箱，被告回覆「我也剛開始配合～還沒拿過」，對於原告所詢「物流單號」，迄114年3月20日止，僅提供其中8箱，又原告所詢食品類商品能否海運快遞（簡訊所謂「海快」）、玩具類商品如何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訊所謂「BSMI」）申請商品檢驗、洗面乳售價是否合乎行情，被告含糊其詞，或以需向他人詢問回應，可見其並未於合理期間內給予正確回答。其次，原告於113年3月9日至10日參加「蝦皮電商菁英老闆局-臺北培訓」實體課程，於113年3月25日參加嘉義高鐵站多人會面，於113年4月15日參加帶貨課分享會，皆為講師與學員一對多之課程，並非廣告宣稱之「一對一諮詢」、「一對一輔導」，被告未曾提供一對一課程，不符原告之合理預期。再者，陪跑課程丙、丁部分，被告以原告業績尚未到達百萬元以上，無授課需求為由，未提出給付，惟未舉證證明原告同意以業績為授課條件，應認為其未履行。是原告主張被告未履行陪跑課程甲、乙、丙、丁之債務，堪信為真。被告辯稱已為迅速且完整之給付，否認違約，尚非可採。原告於113年7月2日向被告傳送簡訊，請求退費，經核屬於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已發生效力。則原告請求按廣告所稱價值比例退還陪跑課程甲、乙、丙、丁費用合計73,811元（計算式：98,000+300,000+2,000,000+98,000＝2,496,000，98,000*2,496,0003,314,000≒73,811，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屬有據。

　㈣帶貨課部分，原告自認課程於113年6月18日開始，其未到課。又原告於113年4月15日參加之帶貨課分享會，參酌原告前開自認，容屬開課前之交流活動，原告對該日分享縱有不滿意情形，尚難認為被告於開課後確定不能履行債務。原告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受領課程，被告自無債務不履行情形，原告以此為由終止契約，不發生效力，被告無返還費用義務。則原告請求被告退還圖文帶貨實操課程費用13,800元，容屬無憑。

原告依兩造間契約終止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3,81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表明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宣臻



